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

讲座管理办法

为规范我校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的管理，使其充分发挥活跃学术气氛、促进学术交流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各单位邀请校外专家举办的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

第二条  举办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等活动，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管理，严格把关，确保报告会、论坛、讲座的正确政治导向，使其成为促进学术繁荣、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的阵地。 

第三条  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的内容应是学科发展的学术前沿课题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前沿课题，有利于学科建设，有利于人才培养，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四条  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的主讲人应是相关学科公认的学术权威或某一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

第五条  举办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应坚持总量控制、质量为上的原则，一般每个单位每月举办的报告会、论坛、讲座不超过一场。
第六条  主办单位须对拟参加的主讲人的思想政治立场和讲授的主要内容进行详细了解，确保主讲内容符合党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第七条  对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实行分类归口管理，坚持“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实行申报、审批备案制度。凡学生工作处（部）及校团委、各学院党委、分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学生社团等党群组织举办的报告会、论坛、讲座，须报校党委宣传部审批；其他单位举办的报告会、论坛、讲座，须报社会科学处审批；有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学者参加的报告会、论坛、讲座，须先报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审批，审批通过后再报社会科学处或党委宣传部审批。
第八条  举办报告会、论坛、讲座，须提前一周向审批单位进行申报。审批表一式两份（有境外〔含港、澳、台地区〕学者参加的需一式三份），分别由主办单位留存和审批单位备案。 

第九条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师生，主办单位应利用相关校园门户网站和其他纸质媒介对报告会、论坛、讲座的主题、主讲人、主要内容、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事项做相应的通知与前期宣传。

第十条  报告会、论坛、讲座的录像、照片、文稿、记录等由主办单位负责拍摄、整理和备案，并及时将宣传报道稿报送校党委宣传部。
第十一条  报告会、论坛、讲座未经审批一律不得举办。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社会科学处、党委宣传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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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举办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审批表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举办人文社科类报告会、论坛、讲座申请表

主办单位：                                   
	拟请报告人情况

	姓  名
	
	国  别
	
	性别
	
	年龄
	

	民  族
	
	政治面貌
	
	职称
	
	职务
	

	工作单位
	

	研究方向
	

	报告会、论坛、讲座有关情况

	主  题

	

	时  间
	
	地点
	
	参加人员范围
	

	主讲内容
	

	主办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社会科学处/
党委宣传部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此表一式两（三）份，主办单位和审批单位分别存档。
